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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河北

省检察院与律师座谈交流

4 月 9 日下午， 河北省检察院邀请部分

律师座谈， 听取律师对检察机关强化审判

监督工作、 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 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 加强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联络的意见建议。

参加座谈的 12 名律师中， 具有省人大

代表身份的 7 名， 具有省政协委员身份的 2

名。 律师在座谈时结合工作实践， 围绕检

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工作、 加强司法规范

化建设、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加强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联络等， 对检察工作提出了

中肯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各位律师的发言后， 省

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玉龙代表省检察院就检

察机关进一步做好法律监督工作， 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强调：

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 认真

梳理汇总各位律师指出的当前检察机关在

审判监督工作、 司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

薄弱环节， 进一步研究改进意见， 着力提

升审判监督工作质效， 狠抓自身办案规范

化建设。 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 健全工

作机制， 着力解决律师反映比较突出的问

题， 优化律师服务保障， 认真听取律师辩

护意见， 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

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要加强双

方沟通联系， 增强检察官和律师之间的职

业认同感和信任感； 健全工作机制， 实现

良性互动， 积极构建新型检律关系， 让律

师成为强化新时代法律监督、 推动新时代

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好伙伴。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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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信息时报》 报道， 律

师调查取证权是律师代理各种

民商事案件、 查明案件事实的

一项重要权利， 律师依法行使

调查取证权将大大提高办理案

件的质效。

广州一名律师自称取证被

限制人身自由， 并遭遇阻挠和

恐吓， 于是诉至法院索赔 2.6

万元。 近日， 该案经广州两级

法院审理， 这名律师的诉请最

终被法院驳回。

律师：

取证遭遇阻挠恐吓

据广州市某律所的李律师

称 ， 2017 年 12 月 4 日下午 ，

其与助理前往广州市某德电子

公司依法调查取证时， 被谢某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两个半

小时。

李律师称， 在此期间遭到

了谢某的非法阻挠、 恐吓， 且

其车辆、 手机也被谢某非法扣

押。 李律师与助理在人身和财

产处于不安全状态下选择报警

处理， 最终在公安机关的保护

下方离开现场。

李律师称， 在长达 7 个小

时的交涉中 ， 精神上备受折

磨， 作为律所的律师和主任，

无法正常处理工作事务， 损失

严重。 故起诉至法院， 要求谢

某赔偿李律师误工费 21000 元

（3000 元/小时×7 小时） 及精

神损失费 5000 元。

法院：

未出示证件即闯入

据法院查明 ， 2017 年 12

月 4 日 14 时 40 分许， 李律师

驾驶车辆进入位于广州市白云

区太和镇某厂房内进行调查取

证 ， 期间与谢某等人发生争

执， 李律师、 谢某均报警， 公安

民警到场处理后于当日 14 时 50

分将双方从现场带离至广州市公

安局白云区分局太和派出所接受

询问。

李律师主张其受当事人委

托， 在涉案现场调查委托人的厂

房及资产情况时遭谢某限制人身

自由。 谢某则抗辩认为李律师未

进行来访登记， 未经身份证实即

擅自闯入涉案场地， 其依法制止

李律师行为， 不存在限制李律师

人身自由的情况。

法院经调取公安机关对双方

所作的询问笔录， 进一步查明了

案件事实。 虽然李律师主张谢某

对其实施了无理谩骂、 威胁、 恐

吓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

为， 但除了自我陈述以及报警回

执之外未能提交其他充分的证据

予以证实。

法院根据调取的公安询问笔

录记载， 李律师驾驶一辆凯迪拉

克小汽车， 并无出示任何证件的

情况下即闯入某德电子公司， 对

该公司进行拍照， 跑至楼上翻找

东西， 被当时在公司内的谢某拦

截喝止， 并发生争吵， 大家互相

拍照和报警。

由此可以看出， 双方就李律

师未出示证件进行调查取证的行

为产生争执后 ， 均报警进行求

助， 公安机关于李律师开车进入

涉案场地后约十多分钟便到达现

场处理双方纠纷 。 据李律师陈

述， 随后其系因其驾驶的车辆是

否跟随回派出所处理涉案纠纷的

问题， 与公安机关以及谢某产生

了分歧， 在其打电话到多个部门

投诉后， 才最终回派出所处理涉

案纠纷。

法院认为， 纵观整个过程，

未有直接证据显示谢某存在侵权

行为， 且双方在产生纠纷后短时

间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处理， 故

李律师所主张的侵权行为无相应

的证据予以证明， 应依法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判决：

驳回律师诉请

法院审理认为， 在本次纠纷

中， 双方均未保持情绪的克制，

且态度强硬， 导致发生口角、 互

相抢夺手机等情况， 最终在公安

机关的介入下方能平息事态。 因

此， 李律师、 谢某双方在本次事

件中的处理方式均有不妥， 今后

应予改正。 律师应严格依法规范

行使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 谢某

则应在律师依法表明身份和来意

后积极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活

动。

对于李律师主张的误工费及

精神损失， 结合双方的陈述及举

证， 均不足以证实谢某对李律师

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

为， 故予以驳回。 李律师不服一

审判决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予以

驳回， 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律师在执业活动

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但律师

应当在执业活动中依法、 规范地

行使调查取证等权利 。 《律师

法》 明确规定， 律师自行调查取

证的， 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

务所证明， 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

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

情况。

据了解， 为保障律师的执业

权利 ， 有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法

规： 《广东省实施<律师法>办

法》 于 2017 年 11 月 1 日正式在

广东省实施， 成为全国首部实施

《律师法 》 的地方性立法规定 ；

广州市中院于 2017 年 7 月 28 日

实行的律师调查令制度也极大地

保障了律师调查取证权 。 截至

2018 年底 ， 广州法院共受理律

师调查令申请 5888 份， 签发的

有 5868 份， 成功调取证据的有

4268 份， 成功率达 72.73%。

法官表示， 李律师自行前往

调查取证的这次不愉快经历， 也

给广大律师上了一堂教育课， 一

定要依法合规进行调查取证。 在

自己调查能力有限或对方不配合

的情况下， 不妨向法院申请律师

调查令 ， 持令调查将会便利不

少， 也能提升调查效果。

（何小敏 曹光宽）

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电视

电话会议日前在京召开， 国

务委员， 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赵克志在会上强调， 坚

决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切

实加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有效维护国家生

态安全。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 去年曾引

发广泛关注的深圳 “鹦鹉案” 也提醒着我

们： 涉野生动物犯罪其实离得并不远。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案件来看， 除了鹦

鹉之外， 人们常养作宠物的陆龟、 松鼠、 蛇

类、 鸟类等都可能是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而法律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除了涉及动

物活体之外， 还延伸到动物制品， 非法收

购、 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

品， 都可能涉嫌犯罪。

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所说： 没有

买卖， 就没有杀害。

陈宏光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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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保姆纵火案”原告撤诉

代理律师接受专访回应释疑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4

月 2 日， 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微信公众号 “杭州中院” 通

报， 杭州保姆纵火案男主人林

生斌等与绿城物业等被告已就

该案纠纷达成调解协议， 撤回

起诉。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 杭州绿城海企实业有限

公司也已全面履行调解协议确

定的义务。

之后， 林生斌本人在个人

微博进行转发， 表示 “案件结

束了， 衷心感谢大家近两年来

对我及家人的关心理解和爱护

。”

12 时 50 分， 林生斌代理

律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

师林杰通过互联网公开回应，

“对林先生来说， 放下一段让

他精神交瘁 、 痛苦不堪的回

忆 ， 让他的心绪重新恢复平

静， 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这

才是最重要的”。

林杰表示， 自从和林先生相

识， 能感受到他的坚强和克制、

理性。 在那样的情况下， 对朋友

依然不失热情和细心。 即便是对

保姆， 他也从来没有用恶毒的语

言加在她身上。

虽然， 法庭上他没有忍住愤

怒。 “回顾案子， 刑事阶段， 我

们陪伴林先生一路辛苦走来， 投

入了正常工作数倍的精力， 以面

对公众极高的关注。 通过现场勘

验、 证人取证以及比对试验， 向

法庭提交新的证据； 又历经了开

庭过程中的风波。 期间， 我本人

也遇到很大的压力和各种质疑。

所幸的是， 支持的是绝大多数，

并且， 那部分质疑， 也都转化成

了我们工作精益求精的动力。 民

事阶段， 许多个夜晚， 我们依然

陪伴林先生， 商量诉讼思路和对

策， 对 9 个被告提起诉讼， 力争

使林先生能得到较为公平公正的

结果。”

近日， 记者独家对话林生斌

代理律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杰。

问： 网友普遍表现出了对林

生斌先生的理解， 也认为是一种

妥协的选择。 对于这个结果， 您

怎么看？

答： 我们很明确， 这是在法

院组织下双方达成的和解。 对于

网络上的这些说法没有必要去评

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我

们的观点是， 这是我们双方的和

解， 林先生需要时间好好休息，

绿城那边也表示出了足够的诚

意， 基于此双方达成了和解。

证据方面我们已经准备得很

全面， 不存在证据缺失的情况。

但是既然选择了和解， 代表双方

都有足够的和解意向。

在诉讼过程中， 法院组织进

行调解， 调解之后的和解是正常

的。 调解是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

种正常的结案方式。

问 ： 当初咱们提起民事诉

讼， 基于对小区物业管理、 消防

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达成调

解后与当初的预期之间有没有落

差？

答： 我了解到， 当时事情一

出， 物业已经进行了整改。 从绿

城物业角度来说， 他们对工作进

行整改与我们后来选择诉讼与

否， 关系不大。 他们出于自己的

目的， 也需要改善物业管理， 进

行整顿调解。

至于我们原本希望跟这次火

灾相关的行业能够从这次诉讼中

吸取教训， 诉讼的终止可能导致

有些细节不能通过法庭披露， 但

事实本身是存在的， 它具有的意

义很大， 本身就能提供足够的教

训。 （周凌如）


